
 
第 1頁（共 1頁） 

有限合夥登記申請辦法總說明 
 

因應有限合夥法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布，依該法第九條第

三項規定：「第一項登記事項，其申請登記之程序、期限、變更登記、

廢止登記、解散登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爰配合上開規定訂定有限合夥登記申請辦法，計十七條，其要點如下

： 

一、有限合夥申請各類登記事項得以電子文件之方式，並透過網路傳輸

申辦。（第二條） 

二、有限合夥申請各項登記，依法律或法規命令須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者，應附具其許可文件。（第三條） 

三、有限合夥之登記，應由代表人申請，委託他人申請時，應加具委託

書。（第四條） 

四、有限合夥設立登記、變更登記、暫停營業之停業登記、復業登記及

延展開業登記、解散登記、經理人登記、分支機構設立登記、分支

機構變更登記及分支機構廢止登記應檢具之文件。（第五條至第十

條） 

五、申請外國有限合夥分支機構登記之申請人資格與設立登記、變更登

記、廢止登記及解散登記應檢具之文件。（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六、因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致有限合夥登記事項變更者，申請變更

登記應檢具之文件。（第十三條） 

七、申請更正之範圍。（第十四條） 

八、申請文件除申請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外，得使用影本；若屬外國

有限合夥提供之外文證明文件，應經驗證、公證或認證，並附中文

譯本。（第十五條） 

九、應辦理登記之期限。（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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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夥登記申請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有限合夥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有限合夥登記之申請書及文

件，得以經電子簽章簽署之電子文

件並以網路傳輸方式申請。 

前項電子簽章，於有限合夥、

公司，限以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

心簽發之工商憑證為之；於自然人

，限以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簽發之

自然人憑證為之。 

有限合夥申請各類登記事項得以電子

文件，並透過網際網路申辦。 

第三條  有限合夥之業務，依法律或

法規命令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者，其申請有限合夥各類登

記事項，應附具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文件。 

有限合夥業務依法律或法規命令之規

定，須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者，其申請有限合夥各類登記，應

附具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文件

。 

第四條  有限合夥之登記，應由有限

合夥代表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應備

之文件一份，向主管機關申請；委

託他人辦理者，應加具委託書。 

辦理有限合夥登記申請人資格，委託

他人申請時，應加具委託書。 

第五條  有限合夥申請設立登記，應

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有限合夥契約書。 

三、普通合夥人及有限合夥人之身

分證明文件或法人證明文件。

公司為普通合夥人時，依本法

第八條取得股東同意或股東會

決議之證明文件。 

四、有限合夥代表人，應檢附選任

代表人之普通合夥人同意書。 

五、出資額證明文件。普通合夥人

以信用或其他利益出資者，應

記載其占有限合夥出資總額之

比例，並不得超過主管機關公

一、有限合夥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

登記，爰明定有限合夥設立登記

應檢具之文件。 

二、為求有限合夥出資額登記之確實

性，爰明定有限合夥申請設立登

記時出資額或合夥人人數達主管

機關所定一定數額或人數者，除

全數現金出資外，應依限檢送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文件；免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者，仍應檢具相關出

資額證明文件。 

三、有限合夥人為自然人時，關於其

行為能力之規定，應依民法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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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一定比例。出資額或合夥

人人數達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

額或人數者，除全數現金出資

外，應於申請設立登記時或設

立登記後三十日內，檢送會計

師查核簽證之文件；免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者，其出資額證明

文件準用會計師查核簽證有限

合夥登記出資額辦法第三條至

第八條規定之文件，必要時，

並得參考專家意見。 

六、所在地之建物所有權人所有權

狀、同意書。建物所有權狀得

以建物謄本、房屋稅籍證明、

最近一期房屋稅單或其他得證

明建物所有權人之文件代之；

所有權人同意書得以有限合夥

與所有權人簽訂之租賃契約代

之。 

第六條  有限合夥登記事項有變更者

，應檢具申請書，並視申請變更事

項之類別，檢具下列文件，申請變

更登記： 

一、代表人變更：代表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並應附具普通合夥人

之同意書或有限合夥契約書。 

二、合夥人變更：合夥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及合夥人之同意書、有

限合夥契約書或其他依本法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所定退夥事由

之證明文件。有限合夥人死亡

者，得於取得遺產稅證明書或

其他辦妥繼承之證明文件後十

五日內，申請變更登記。 

三、出資額變更：有限合夥契約書

、出資額證明文件，普通合夥

人以信用或其他利益出資者，

應記載其占有限合夥出資總額

有限合夥登記之事項變更，應申請變

更登記，又依變更之事項不同，應檢

具之文件亦有不同，爰予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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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例，並不得超過主管機關

公告之一定比例。出資額或合

夥人人數達主管機關所定一定

數額或人數者，除全數現金出

資外，應於申請變更登記時，

檢送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文件；

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其出

資額證明文件準用會計師查核

簽證有限合夥登記出資額辦法

第三條至第八條規定之文件，

必要時，並得參考專家意見。 

四、所在地變更：所在地之建物所

有權人所有權狀，所有權人非

有限合夥者，應附具所有權人

同意書。建物所有權狀得以建

物謄本、房屋稅籍證明、最近

一期房屋稅單或其他得證明建

物所有權人之文件代之；所有

權人同意書得以有限合夥與所

有權人簽訂之租賃契約代之，

並應附合夥人之同意書或有限

合夥契約書。 

五、出資額轉讓：轉讓契約書，並

應附合夥人之同意書或有限合

夥契約書。 

六、有限合夥名稱、所營業務及其

他變更事項之登記：變更事項

之證明文件，並應附合夥人之

同意書或有限合夥契約書。 

第七條  有限合夥暫停營業，應檢具

申請書，並應檢具普通合夥人之同

意書，申請停業登記。 

有限合夥辦理復業登記時準用

前項規定。 

有限合夥設立登記後，如未於

六個月內開始營業者，應於該期限

內檢具申請書申請延展開業登記。 

明定有限合夥申請暫停營業之停業登

記、復業登記及延展開業登記應檢具

之文件。 

第八條  有限合夥解散，應檢具申請 明定有限合夥申請解散登記應檢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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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所定

解散事由之證明文件，申請解散登

記。 

文件。 

第九條  有限合夥申請經理人之任免

，應檢具下列文件，申請任免或變

更之登記： 

一、申請書。 

二、經理人任免有關之證明文件。 

三、經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明定有限合夥委任、解任經理人辦理

登記應檢具之文件。 

第十條  有限合夥分支機構之設立登

記，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委任分支機構經理人之證明文

件及經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分支機構所在地之建物所有權

狀；所有權人非有限合夥者，

應附具所有權人同意書。建物

所有權狀得以建物謄本、房屋

稅籍證明、最近一期房屋稅單

或其他得證明建物所有權人之

文件代之；所有權人同意書得

以有限合夥與所有權人簽訂之

租賃契約代之。 

有限合夥分支機構登記事項有

變更者，應檢具下列文件，申請變

更登記： 

一、申請書。 

二、變更事項之證明文件，並應檢

具合夥人之同意書。 

有限合夥分支機構終止營業，

應檢具申請書，並應檢具合夥人之

同意書，申請分支機構廢止之登記

。 

有限合夥之分支機構其設立、變更登

記事項變更或終止營業均應向主管機

關為設立、變更登記或廢止分支機構

登記之申請，爰予明定各應檢具之文

件。 

 

 

第十一條  外國有限合夥分支機構之

登記，應由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

人備具申請書，連同應備之文件一

份，向主管機關申請；委託他人辦

理者，應加具委託書。 

明定辦理外國有限合夥分支機構登記

申請人資格，若委託他人辦理登記應

另附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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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外國有限合夥申請在中華

民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之登記，應

檢具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外國有限合夥資格證明文件。 

三、外國有限合夥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負責人指派書及其身分證明

文件。 

四、外國有限合夥在中華民國境內

分支機構之經理人指派書及其

身分證明文件。 

五、在中華民國境內營運資金證明

文件。 

六、分支機構所在地之建物所有權

人所有權狀、同意書。建物所

有權狀得以建物謄本、房屋稅

籍證明、最近一期房屋稅單或

其他得證明建物所有權人之文

件代之；所有權人同意書得以

有限合夥或其分支機構與所有

權人簽訂之租賃契約代之。 

外國有限合夥申請在中華民國

境內增設分支機構之登記，應檢具

前項第一款、第四款及第六款之文

件。 

外國有限合夥在中華民國境內

分支機構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檢

具下列文件，申請變更登記： 

一、申請書。 

二、變更事項之證明文件。 

外國有限合夥在中華民國境內

營運資金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營運資金證明文

件，準用會計師查核簽證有限合夥

登記出資額辦法第十六條規定之文

件，必要時，並得參考專家意見。 

外國有限合夥在中華民國境內

分支機構終止營業者，應檢具申請

一、外國有限合夥應向主管機關辦理

分支機構設立登記，始得在中華

民國境內營業，第一項爰明定申

請外國有限合夥分支機構設立登

記應檢具之文件。 

二、第二項明定外國有限合夥申請在

中華民國境內增設分支機構應檢

具之文件。 

三、外國有限合夥在中華民國境內分

支機構登記事項變更應為變更登

記之申請，第三項爰明定外國有

限合夥分支機構登記事項變更應

檢具之文件。 

四、第四項明定外國有限合夥在中華

民國境內營運資金變更，免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者應檢具之文件。 

五、外國有限合夥在中華民國境內分

支機構終止營業者應向主管機關

辦理分支機構廢止登記，第五項

爰明定外國有限合夥分支機構廢

止登記應檢具之文件；若為終止

在中華民國境內全部分支機構之

營業者，並應辦理解散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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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應檢具外國有限合夥之同意

書或其他證明文件，申請分支機構

廢止之登記。其終止在中華民國境

內全部分支機構之營業者，並應辦

理解散登記。 

第十三條  因行政區域之調整或門牌

改編致有限合夥所在地、負責人或

合夥人地址變動者，應檢具門牌整

編或改編證明文件，申請變更登記

。 

按有限合夥所在地、負責人或合夥人

地址可能因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

產生變動，爰明定申請相關變更登記

應檢附之文件。 

第十四條  申請更正以登記事項文字

錯誤或遺漏者為限；其涉及登記內

容者，應申請變更登記。 

登記事項有文字錯誤或遺漏者，始得

申請更正。 

第十五條  本辦法規定之文件除申請

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應為正本外

，餘得以影本為之。但必要時，主

管機關得通知申請人檢附正本。 

本辦法規定之外國有限合夥應

提供之外文證明文件，須經驗證、

公證或認證程序，並檢附中譯本。 

一、第一項明定本辦法規定之文件除

申請書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外，

得使用影本，另為查核申請人所

附影本之文件，必要時，主管機

關得要求檢附正本查核。 

二、為確認外國有限合夥提供之外文

證明文件真實性，第二項爰明定

其須經驗證、公證或認證程序。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定登記事項之期

限，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

申請登記。 

本辦法所定登記事項應依限向主管機

關申請登記。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施行。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

三十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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